附件1：

市卫生局系统2009年6月安全生产互查表

	序号
	检查时间
	参加检查单位
	组长单位
	被检查单位

	1
	6月8日

至12日
	人民医院、血液中心、中研院、南开医院、和平保育院、局幼儿园、妇女儿童保健中心
	人民医院
血液中心
	环湖医院、肿瘤医院、安定医院、干部疗养院（卫生培训中心）眼科医院、口腔医院

	2
	
	一中心医院、一中心医院东院、传染病医院、胸科医院、中心妇产科医院
	中心妇产
传染病医院
	人民医院、南开医院、中研院、血液中心、和平保育院、局幼儿园、妇女儿童保健中心、药研所

	3
	
	天津医院、第四医院、海河医院、儿童医院、天和医院、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卫生监督所
	儿童医院
天津医院
	第三中心医院、第四中心医院、一中心医院东院、第三医院、防病中心、急救中心

	4
	
	环湖医院、肿瘤医院、安定医院、干部疗养院、眼科医院、口腔医院、急救中心
	肿瘤医院
环湖医院
	天津医院、第四医院、海河医院及门诊、安定医院南郊分院、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结控中心

	5
	
	第三中心医院、第四中心医院、 第三医院、防病中心、 结控中心、药研所、信息所
	三中心医院
第三医院
	一中心医院、儿童医院、传染病医院、胸科医院、中心妇产科医院、天和医院、卫生监督所、信息所

	6
	
	医学会、后勤管理部、人才交流中心、局党校、招待所、试剂中心、对外交流中心
	后勤管理部
	后勤管理部、医学会、人才交流中心、局党校、招待所、试剂中心、对外交流中心

	注：
	1.检查时间：2009年6月8日～12日

	
	2.由各组组长牵头负责召集参加检查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对被检查单位进行认真检 查，并将检查情况进行汇总，于2009年6月15日上午9:00到市卫生局安全生产督察办公室集中汇报（行管部六楼）。

	
	3.检查车辆由各检查组安排。


附件2：
市卫生局系统2009年6月安全生产检查内容

单位：
	检查
部位
	安  全  标  准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察看记录
	查看近期院级安全生产例会记录、安全生产检查台账记录
	

	落
实
工
作
目
标
情
况
	1.特种设备合格证率达100%。
	

	
	2.特种设备年检率达100%。
	

	
	3.安全生产隐患整改率达100%。
	

	
	4.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执行率达100%。
	

	
	5.做到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必须进行安全资格认证培训，做到持证上岗率100%。
	

	
	6.确保各类安全生产事故为零。
	

	锅
炉
房
	1.认真填写锅炉运行记录。
	

	
	2.主管院长、科长定期到锅炉房检查安全并签署意见，要有文字记录。
	

	
	3.锅炉水位报警、低水位保护装置等安全附件必须保证灵敏可靠。
	

	
	4.严禁司炉工、水化验人员饮酒、睡岗、擅离职守等违反劳动纪律现象。
	

	
	5.严禁外部人员串岗、逗留。
	

	变
电
室
	1.必须持证上岗，确保设备运行正常。
	

	
	2.主管院长、科长定期到变电室检查安全并签署意见，要有文字记录。
	

	
	3.在岗人员不得酗酒，不得脱岗、睡岗，不得擅离职守。
	

	
	4.严禁外部人员串岗、逗留。
	


高



毒

	锅
	1.安全管理、操作规程和卫生三项制度上墙。
	

	
	2.有压力容器登记使用证，并在有效期内。（质监局）
	

	
	3.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市护理学会发）
	

	
	4.压力表应定期校验，安全阀应灵敏、准确、可靠。
	

	
	5.主管院长、科室负责人定期检查安全并签署意见，要有文字记录。
	

	氧
气
库

液
氧
站
管
理
	1.氧气库（室）必须专人管理，持证上岗，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各类气瓶不得混存混放。
	

	
	2.氧气瓶安全帽、防震胶圈齐全，汇流排气瓶应有固定支架。
	

	
	3.液氧站要专人管理，压力正常。
	

	
	4.高低压报警要灵敏可靠，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操作。
	

	
	5.有明显禁油、禁烟火警示性标志。
	

	
	6.主管院长、科长定期检查安全并签署意见，要有文字记录。
	

	
	7.在岗人员不得酗酒，不得脱岗、睡岗，不得擅离职守。严禁外部人员串岗、逗留。
	

	电
梯
	1.电梯按规定进行年检换证。
	

	
	2.电梯操作人员必须佩戴驾驶证，并按期年检。
	

	
	3.载客电梯必须有与轿厢外联络的通讯装置。
	

	
	4.操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
	


租


	屋
	1.房屋出租甲乙双方有协议或合同。
	

	
	2.承租方与出租方签定安全生产、安全防火防事故责任书、安全生产协议书。
	

	
	3.承租方无经营与本专业无关的其他经营活动，无外单位人员留宿现象。
	

	二次
供水
	1.设有专人管理，单位供水正常，能保持规定供水压力。
	

	
	2.蓄水池、高位水箱有安全防护措施，加锁，保证饮用水安全 。
	

	基
建
工
地
	1.安全管理、操作规程各项规章制度健全。
	

	
	2.工地现场整齐规范，各种建筑材料分类存放，无乱堆乱放。
	

	
	3.电工、电气焊等特殊工种的操作人员持证上岗，按操作规程作业。
	

	
	4.安全防火、防事故设施齐全。
	

	
	5.民工宿舍不准私接电源，不准私用电炉等电热器具。
	

	临时
用工
	1.临时用工要调查好用工人员的社会背景，重要岗位要严格控制新人进入，在招工时要严格审查。
	

	
	2.加强对物业和临时用工人员工作的管理，加强重要岗位在岗人员的管理，实行用工人员当按管理。
	

	配电箱
定检情况
	单位内各分配电箱（柜）要定期进行安全检查，防止断路现象发生。
	

	安全监控
系统
	各安全生产要害部位要加装监控装置，并且对单位重点部位加强巡视。落实“非公莫入”制度。
	


单位在场人员签字：                             检查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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